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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通集團進行的 

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聯通集團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規定，本集團與聯通集團之間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本集團不時就購買及提供若干資訊科技服務及產品，與聯通集團訂立交易。預期本集

團將繼續不時與聯通集團訂立該等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1條的規定，該等

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過往公告所述有關各個交易類別的年度上限將於

2020年12月31日屆滿。董事建議為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務

年度各個持續關連交易類別設定新的年度上限。 

 

由於各個持續關連交易類別的年度上限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0.1%但少於5%，故此，該等交易僅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遵守申報、公告及年

度審核規定，而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已尋求而聯交所已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4及第14A.52條的規

定，惟須受限於本公告所載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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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謹此提述關於與聯通集團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過往公告。鑒於過往公告所述的有關各

個交易類別的年度上限於2020年12月31日屆滿，董事建議為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

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務年度各個交易類別設定新的年度上限。 

 

與聯通集團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China Unicom BVI（聯通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於本公告刊發日期，China Unicom BVI直接持有電訊盈科已發行股

份總數約18.43%。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聯通集團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本集團與聯通集團之間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

交易。 

 

本集團不時就購買及提供若干資訊科技服務及產品，與聯通集團訂立交易。預期本集團

將繼續不時與聯通集團訂立該等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1條的規定，該等交易

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並按照交易性質分為以下類別： 

 

1.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數據服務； 

2. 聯通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數據服務；及 

3.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系統整合服務。 

 

構成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的性質概述 

 

根據上述交易類別，有關構成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的性質，尤其是計算有關協議項下須

繳付的款項的基準，詳述如下。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數據服務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的數據服務，指提供私人專用線路、互聯網網際規程平台及／或

數據中心服務形式的專用網絡及網絡設施，主要用作本地及國際數據及話音傳輸。聯通

集團使用該等專用網絡及網絡設施，有助向其本身的客戶提供電訊及資訊科技服務。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的數據服務，一般根據本集團的標準網絡服務申請表格（即實際

上相當於訂單）提供。網絡服務申請表格包含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提供服務的一般條款

及條件，而有關條款及條件可於本集團網站下載。提供數據服務的最短履約期載於網絡

服務申請表格。有關數據服務的收費可能包括按線路一次過收費及月租收費。月租收費

可以由固定經常性費用以及根據聯通集團數據使用量而釐定的變動費用所組成（詳情見

於各個別的服務申請表格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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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根據本集團的標準網絡服務申請表格外，訂約雙方亦會訂立多份協議。有關協

議可能包含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的標準條款及條件或根據類似條款訂立。 

 

作為一般原則，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該等數據服務協議的價格及條款，於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本集團參考預期產生的成本，所需服務的使用量及年期，以

及當時市場情況。惟在任何情況下，價格及條款不會優於向本集團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

的價格及條款。 

 

本集團在訂立相應協議之前，已制定的內部監控程序把向聯通集團提供數據服務的價格

及條款與屆時向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作比較。經考慮本集團將向聯通集團提供的數據

服務性質及範圍後，本集團亦會將向聯通集團提供有關數據服務的預計所得溢利率，與

本集團和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資比較服務的溢利率範圍作比較。 

 

本集團保留從公開市場投標所得其他營運商提供類似服務收費的紀錄以作參考。根據預

定內部程序經考慮技術需要、可提供建議方案的供應商以及相關成本等因素後，審閱所

有營銷機會，從而得出定價及解決方案。該等程序（包括在訂立服務協議之前，將提供

數據服務的價格及條款與其他營運商提供類似服務的目前收費比較）適用於所有客戶以

確保在市場的競爭力。 

 

聯通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數據服務 

 

聯通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的數據服務，指聯通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私人專用線路、互聯網網

際規程平台及／或數據中心服務形式的專用網絡及網絡設施。有關專用網絡及網絡設施

主要用作本地及國際數據及話音傳輸。本集團使用該等專用網絡及網絡設施向其本身的

客戶提供電訊及資訊科技服務。 

 

有關聯通集團向本集團提供該等數據服務的協議的條款規定，按以下其中一個或多個基

準計算須繳付的款項： 

 

(a)  參照中國政府發出的特定價格指引釐定須繳付的款項，如中國政府並無指引價

格，則參照相同或類似數據服務的市價釐定； 

 

(b)  參照可資比較市價、承諾合約年期及／或承諾使用量釐定的議定單價。就此而言，

客戶承諾使用的合約期較長或使用量較高，可以按較低的價格使用服務；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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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照條款及條件大致相同的類似服務的目前市場報價及可資比較市價逐次議定的

個別服務定價。 

 

上文(a)、(b)及(c)項所述的計算基準均可與由獨立第三方提供者相比較。此等交易由本

集團的相關採購及內部監控程序及政策監察，其中包括在適用情況下，從市場上多個供

應商獲得報價及／或向他們招標。除非服務在市場上只有有限的供應商，購買金額達港

幣5萬元或以上時需要最少兩個供應商報價。本集團以相同的準則評估不同供應商（包括

聯通集團）的優點。相關採購及內部監控程序及政策亦有助確保聯通集團將向本集團提

供的數據服務定價，不會高於由其他獨立第三方供應商可向本集團提供同類或類似服務

的定價。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系統整合服務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的系統整合服務，指提供所需的服務及／或硬體及／或軟件，以

因應用戶需要而建立一個電腦系統、網絡系統或資訊科技基建設施。根據協議提供的該

等系統整合服務包括系統設計、項目管理、系統實施、管理式服務、顧問、硬體、託管、

軟件開發、測試及維修保養。該等系統整合服務協議不少均是經過競爭激烈的投標（由

聯通集團發起）後訂立。因此，作為投標過程的一部分，該等協議均按聯通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特定的條款及條件訂立。預期將於2021年至2023年訂立的系統整合服務協議亦會

如是。餘下合約均按個別基準與聯通集團直接磋商訂立，並預期將於2021年至2023年訂

立的系統整合服務協議亦會如是。 

 

項目的定價視乎項目性質及範圍而定。作為一般原則，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該等系統

整合服務協議的價格及條款，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本集團參考預期

產生的成本，所需服務的複雜程度，以及當時市場情況。惟在任何情況下，價格及條款

不會優於向本集團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及條款。 

 

各個系統整合服務項目的價值是按涉及的人力時數及每個人力時數收取的單價釐定。本

集團保留收取其客戶每個人力時數最新單價及其他市場參與者在市場上最新的公開投

標中按不同類別項目提供的價格紀錄。於管理層批准協議前，已制定的內部監控程序將

每個人力時數單價與該等紀錄作比較，以確保價格及條款不會優於同行業及地區向獨立

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及條款。經考慮本集團將向聯通集團提供的系統整合服務的性質

及範圍後，本集團亦會將該等服務的預計所得溢利率，與本集團和獨立第三方客戶可資

比較服務的溢利率範圍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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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原因 

 

本集團提供的主要服務包括綜合電訊、寬頻服務方案、網絡傳輸、窄頻及互動寬頻（互

聯網服務）、互動多媒體及收費電視服務、資訊科技企業方案及服務，以及基建設施。

本集團認為向聯通集團提供及／或由聯通集團提供數據服務，以及向聯通集團提供系統

整合服務，符合本集團的經營目標，亦屬於本集團核心業務的範圍。預期與聯通集團訂

立交易，將可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作為國內資訊科技服務提供商的地位。 

 

過往交易金額及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本集團與聯通集團之間三個持續關連交易類別之中各個類別截至2018年及

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財務年度各年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間的概約過往

總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1年至2023年12月31日

止未來三個財務年度的年度上限： 

 

(A) 概約過往交易金額及現有年度上限 

 

 

 

類別 

總值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 

財務年度 

（港幣百萬元） 

總值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 

財務年度 

（港幣百萬元） 

總值 

 

截至2020年 

1月1日至 

2020年9月 

30日止期間 

（港幣百萬元） 

年度上限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 

財務年度 

（港幣百萬元） 

1.  本集團向聯通集

團提供數據服務 

 

140.58  118.38 77.80 500 

2.  聯通集團向本集

團提供數據服務 

 

132.69 126.75 74.80 850 

3.  本集團向聯通集

團提供系統整合

服務 

36.25 33.32 13.4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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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度上限 

 

基於持續關連交易預期屬經常性質，董事因此建議為上述各個交易類別設定新的年度上

限。截至2021年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務年度各個交易類別的年度上限現載列如

下： 

 

 

 

 

類別 

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財務年度 

2021年 

（港幣百萬元） 

2022年 

（港幣百萬元） 

2023年 

（港幣百萬元） 

1.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數據服務 

 

500 500 550 

2. 聯通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數據服務 
 

800 850 850 

3. 本集團向聯通集團提供系統整合
服務 

300 400 450 

 

上述第一及第二類別個別的年度上限是參考下列因素後釐定：(a)相關的過往數字及各份

於2020年之前／期間訂立且將於2021年、2022年及／或2023年繼續生效的合約，以及正

在磋商並計劃於2021年至2023年期間訂立的合約（除下文所述的交易外，兩者的年期均

不超過三年）；(b)本集團業務基於中國經濟增長而預期取得的增長及發展；(c)該交易類

別的預期市場定價；(d)本集團國內業務的現有規模及運作；以及(e)預期與聯通集團之間

的交易量將會增加。 

 

上述第三類別的年度上限是參照下列因素後釐定：(a)相關的過往數字；(b)本集團業務基

於中國經濟增長而預期取得的增長及發展；(c)該交易類別的預期市場定價；以及(d)本集

團國內業務的現有規模及運作。 

 

本集團與聯通集團已建立穩固業務關係，令他們可進一步開拓中國商機。特別是由於預

期本集團的網絡將會擴大、對本集團及聯通集團數據服務的需求上升、兩個集團的交易

價值將會增加，以及兩個集團基於急速發展的科技及電訊發展項目而發展及開拓新服務

及產品，因此預期上述第一及第二類別服務將會增長。故此，本集團計劃藉此等新機會

繼續按公平商業原則與聯通集團緊密合作。 

 

持續關連交易各類別項下各項交易的條款及條件將符合公平商業原則，對本集團而言不

遜於可從獨立第三方獲得或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在一般情況下，除下文所述的交

易外，各項交易的期間或年期不會超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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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須放棄投票的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於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上述的持續關連交易，而有關條款是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釐

定，誠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李福申先生、買彥州先生及朱可炳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並在聯通集團擔任職務，故已就

批准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就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提供數據服務的年期 

 

本集團與聯通集團不時訂立傳輸容量買賣合約，內容有關向聯通集團批授及／或由聯通

集團批授頻寬傳輸容量的經濟年限內使用頻寬傳輸容量的不可廢除使用權（「不可廢除

使用權合約」），以使用兩個集團的網絡。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屬上述數據服務類別，

是本集團正常商業活動的一部分。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2條，越秀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獨立財務顧問，就本集團與聯

通集團相互訂立年期超過三年以及不超過15年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的年期提供意

見，以及就提供或購買頻寬傳輸容量的不可廢除使用權（「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確

認該等年期是否符合正常業務慣例。越秀認為(i)訂立超過三年以及不超過15年年期的不

可廢除使用權合約對於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至為重要；以及(ii)此類合約所訂立的

該等年期乃屬正常業務慣例。 

 

越秀制定其意見時，已考慮下列主要因素： 

 

(i)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a)提供電訊及相關服務，包括本地電話、本地數據及寬頻、國

際電訊、流動通訊、企業方案，以及客戶器材銷售、外判服務、顧問服務及客戶

聯絡中心等其他電訊服務；(b)在香港、亞太地區及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互動收費電

視服務及over-the-top (OTT)數碼媒體娛樂服務；(c)投資及發展系統整合、網絡工

程以及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業務；及(d)發展及管理頂級物業及基建項目，以及投資

頂級物業。本公司亦在香港透過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營運本地免費電視服務。 

 

(ii) 作為本集團環球傳輸業務的一部分，本集團不時會與其他電訊商或企業以不可廢

除使用權合約形式就提供或購買數據容量訂立合約。本集團與聯通集團以不可廢

除使用權合約形式互相提供或購買數據容量，符合本集團的經營目標，亦屬於本

集團核心業務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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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與聯通集團已建立穩固業務關係，於國內可進一步拓展商機。故此，本集

團計劃藉此等商機繼續按公平商業原則與聯通集團緊密合作。預期與聯通集團訂

立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將可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作為國內資訊科技服務提供商的

地位。 

 

(iv) 為善用兩個集團的國際頻寬傳輸容量及網絡覆蓋，本集團與聯通集團相互以不可

廢除使用權合約形式提供或購買數據容量，關鍵在於可配合兩個集團所提供的服

務，以確保服務穩定、不受干擾及可靠，並有助兩個集團提供數據容量滿足客戶

的需要。總而言之，越秀相信此舉有助本集團實現經營目標以加強本集團的業務

及表現，從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v) 越秀透過本集團相關公司的管理層（「管理層」）理解到，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

的條款及條件是符合公平商業原則，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可從獨立第三方獲得或

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及條件。 

 

(vi) 此外，越秀已審閱本集團與世界各地九家涵蓋電訊商及企業的不同交易對手（均

為獨立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自2018年

起訂立的14份關於不可廢除使用權的合約及訂單表格以及關於批授頻寬傳輸容

量的使用權的合約（統稱為「傳輸容量合約」）。越秀透過管理層理解到該14份

傳輸容量合約是本公司與多個獨立第三方訂立的重大合約。該等合約和本公司與

聯通集團訂立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性質相似，足以形成具代表性的樣本合約數

量，可在評估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年期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時供比較之用。 

 

(vii) 根據越秀的審閱，14份傳輸容量合約中有13份合約年期為10至15年，而餘下一份

合約年期為25年。越秀亦與管理層商議並理解到訂立年期超過三年以及不超過15

年的傳輸容量合約是目前電訊商及企業的正常業務慣例。越秀理解到，訂立此等

長年期傳輸容量合約的主要目的，與上文第(iv)段所述基本上相同，就是確保兩

個集團提供的服務穩定、不受干擾及可靠，以降低任何潛在價格波動，並有助兩

個集團銷售各自的數據服務，以滿足客戶需要，且可在競爭非常激烈的電訊行業

維持客戶忠誠度。 

 

(viii) 透過與聯通集團訂立年期超過三年以及不超過15年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以滿

足本集團及／或聯通集團的客戶訂單，本集團將可大大減低容量供應受中斷及／

或成本及價格波動的風險。 

 

(ix) 越秀透過管理層理解到，就與聯通集團及/或其他交易對手訂立年期超過三年以及

不超過15年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的年期而言，並不知悉任何可引致現行市場慣

例重大改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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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4及第14A.52條的規定 

 

本公司已尋求而聯交所已授出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務年度豁免嚴格遵守《上

市規則》第14A.34條項下須具持續關連交易的書面協議規定，以及豁免嚴格遵守《上市

規則》第14A.52條項下每次就有關與聯通集團就訂立年期超過三年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

約須取得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的規定，惟此等豁免要基於及須受限於以下所載的條件： 

 

(i) 本集團一開始時並無與聯通集團訂立任何涵蓋所有未來持續關連交易的書面協

議。當客戶要求特定服務或產品時，服務供應商方會根據當時的技術及價格水平

訂立協議，此乃電訊及資訊科技行業的慣例。此外，聯通集團為國內非常龐大的

電訊服務企業，旗下包括全國各地多個省級成員單位。各省級成員單位均獨立經

營業務，各省級成員單位亦可能須遵守各省不同的法規及業務規定。該等持續關

連交易各個類別的協議是由及將會由本集團與聯通集團各成員公司訂立。就上述

者而言，若本公司與聯通集團就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

務年度的三個不同類別持續關連交易訂立總協議，並於協議中載列與聯通集團所

訂立的所有協議條款及條件細節，即使可能亦將會非常困難；及 

 

(ii) 電訊商與企業訂立年期超過三年以及不超過15年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屬正常

業務慣例。 

 

本公司將繼續監察本集團與聯通集團之間的所有交易，若有任何交易的條款與本公告所

披露的有重大出入，又或倘該等交易的總值超過年度上限，本公司將重新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的公告及／或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此外，如本集團與聯通集團訂立任何

年期超過三年的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時，倘於(a)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的年期；或(b)訂立

不可廢除使用權合約的當時正常業務慣例，有別於上述越秀意見所述的年期及／或正常

業務慣例時，本公司將向獨立財務顧問取得新的意見。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各個持續關連交易類別的年度上限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

但少於5%，故此，該等交易僅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遵守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

規定，而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有關交易的詳情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9

及第14A.71條於本公司下一份年報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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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電訊及相關服務，包括本地

電話、本地數據及寬頻、國際電訊、流動通訊、企業方案，以及客戶器材銷售、外判服

務、顧問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等其他電訊服務；在香港、亞太地區及世界其他地方提供

互動收費電視服務及over-the-top（OTT）數碼媒體娛樂服務；投資及發展系統整合、網

絡工程以及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業務；及發展及管理頂級物業及基建項目，以及投資頂級

物業。本公司亦在香港透過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營運本地免費電視服務。 

 

聯通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國有企業，主要於中國從事電訊業務及其他相關業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年度上限」 指 按照本公告所載，各個持續關連交易類別於截至

2021年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務年度的年度上

限 

 

「聯繫人」 指 具備《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China Unicom BVI」 指 China Unicom Group Corporation (BVI) Limited，一

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為聯通的全

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本公司」或「電訊盈科」 指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0008），

並以美國預託證券的形式於美國的 OTC Markets 

Group Inc. （場外交易市場）買賣（代號：PCCWY）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包括盈大地產集團及香港

電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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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元」 

 

指 

 

港幣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電訊」 指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

豁免有限公司，並於香港登記為非香港公司，其股

份合訂單位與香港電訊信託聯合發行及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6823） 

 

「香港電訊集團」 指 香港電訊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電訊信託」 指 一個根據香港法律於2011年11月7日成立並由香港

電訊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信託，其股份合訂單位與

香港電訊聯合發行及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6823）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財務顧問」 指 獨立財務顧問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盈大地產」 指 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百慕達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0432） 

 

「盈大地產集團」 指 盈大地產及其附屬公司 

 

「中國」或「國內」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中國台灣 

 

「過往公告」 指 本公司於2017年12月14日刊發的公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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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通」 指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國有企業 

 

「聯通集團」 指 聯通、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 

 

「越秀」 指 越秀融資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

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

法團  

 

 

 承董事會命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集團法律事務總監兼公司秘書 

   麥潔貞 

 

香港，2020年12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李澤楷（主席）；施立偉（集團董事總經理）；許漢卿（集團財務總裁）及李智康 

 

非執行董事 

謝仕榮，GBS；李福申（副主席）；買彥州；朱可炳及衛哲 

 

獨立非執行董事 

麥雅文；黃惠君；Bryce Wayne Lee；Lars Eric Nils Rodert； 

David Christopher Chance及David Lawrence Herzog 


